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學系實習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97年 10月 31日第一學期第 3次系務暨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4月 24日第二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4月 9日第二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19日華語文教學學系 106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3日華語文教學學系 109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1日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109學年度第 2次院課程暨第 3次院務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20日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細則係依據「銘傳大學國內外機構實習辦法」制定。 

二、實習方法:  

(一)實習方式: 

1.二下及三、四年級學生可經由系上安排及甄選參加國內、外實習。 

2.實習場所，須經本系核可後始可參與。 

3.實習前須先徵得家長同意，併繳交家長同意書，報經本系核可後始可參與實習
並計算實習時數。 

  4. 因應特殊需求，可採線上實習。 

(二)遴選方式： 

1.實習單位、實習名額，公告於系網或公布欄後，開放同學登記，並安排面試，
面試通過才算正式錄取。 

2.若登記人數超過公告名額時，二年級同學則以前三個學期的平均操行成績及平
均學業成績、三年級同學則以前五個學期的平均操行成績及平均學業成績、四年級同
學則以前七個學期的平均操行成績及平均學業成績來決定初選（同分則以平均學業成
績分數為優先考量，詳如附件一）。 

3.完成 20 小時的華語小老師或 16小時服務學習時數的學生，在系上安排的實習
甄選中，具有優先考量權。 

(三)實習時間: 

學生之實習得於二年級暑假開始實施，包括寒暑假，並於四年級第 2學期修畢實習課
程。 

(四)其他相關規定: 

1.實習單位、內容必須與華語文教學相關，且經系上實習委員認可。 

2.自行選擇實習場所的同學，於上課期間，實習一週（星期一至星期日）不超過
十小時，超過的時數不予計算。寒暑假及春假期間，一天以八小時計算。一次最多只
能報前三個月的時數（不含當月），三個月以前的不予承認計算。 



3.實習期間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災（颱風、地震），事後亦得繼續實習，
補足不足時數；若發生人為車禍，應向系辦公室報告，於痊癒後，另補足不足時數；
若請事假，需報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准假，事後需補足請假時數。 

4.實習學生務必出席「實習說明會」，未出席者視同放棄實習機會。 

5.學生實習期間由專任教師、參與輔導及實習後追蹤檢討與改進。 

6.學生實習期滿時，由系上寄發實習考核表，並由實習單位填寫，逕寄本校華語
文教學系。 

7.凡至各單位實習，務必嚴格遵守該單位之規定，不得無故遲到、缺席或中途離
開，以維護本校與本系的良好聲譽。若於實習中途欲終止實習，必需在離開前十天通
知實習單位，並務必向系辦公室報告。違反者依照學生獎懲辦法之相關規定懲處。 

8.實習期間若遇困難或其他變更事項，請逕與華語文教學系辦公室聯繫。電話：
03-3507001 轉 3661~3662 及 3965。 

9.赴國外大學實習者，如為交換生，則可在國外大學選修相關領域課程，且提供
教師教學大綱、教學日程、學科成績等資料，則可抵免本系相關課程，並可抵免大四
「華語教學實習」一科。 

10.在國內單位實習者，因非交換生，且實習期間，並未在實習單位修習相關領
域課程，無法抵免本系課程，且須修習大四「華語教學實習」必修課。 

11.110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華語教學實習」課程改為選修，畢業前需擇一
完成下列項目：(1)修習「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或(2)在國內外認可華語教學相關
產業或機關學校，從事與華語文教學相關實習至少 54小時。 

三、實習考核： 

（一）考核方法： 

1.實習日誌考核表 

2.學生實習整體考核表 

3.受服務對象評量(如：華語生)  

4.實習生自評(可包含工作日誌、期中期末報告，可附電腦截圖、與機構往來 

EMAIL等)  

（二）實習報告： 

1.學生應於實習期滿後，撰寫三千字以上的實習報告，於一個月提交給系秘，由
系上老師輪流審閱並由系主任核閱，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視同未實習。若有特例由
系辦審閱報告書。若學生於暑假實習，實習報告請寄回系上或直接交給系秘。 

2.經發現有刻意偽造實習協議書、實習時數及實習考核成績者，或有違「銘傳大
學國內外機構實習辦法」第四條款各項者，依學校相關規定懲處。 

3.實習心得報告格式及內容大綱（詳如附件二）。 

四、本細則經系務、院務及教務會議通過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學年度實習調查表 
班級:         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請將操行及學業成績填入下表(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位)並附上成績單，於   
月  日下午 16:00 以前由班代收齊繳交助教，資料不符者或逾期者，皆視同
棄權。 

 
 二年級同學 
(第一學期操行成績+第二學期操行成績+第三學期操行成績)÷3=(三學期操行平均) 
(      分+     分+            分)÷3=            分……① 

(第一學期學業成績+第二學期學業成績+第三學期學業成績)÷3=(三學期學業平均) 
(     分+     分+            分)÷3=            分……②   

(+)÷2=(操行平均+學業平均)÷2=總平均 
(   +      ) ÷2=      

          

 三年級同學 
(第一學期操行成績+第二學期操行成績+第三學期操行成績+第四學期操行成績+第五學期操行成績)÷5 
=(五學期操行平均) 
(        分+      分+                分+                分+               分)÷5 
=                 分……①   

(第一學期學業成績+第二學期學業成績+第三學期學業成績+第四學期學業成績+第五學期學業成績)÷5 
=(五學期學業平均) 
(        分+      分+                 分+                分+                 分)÷5 

=                 分……② 

(+)÷2=(操行平均+學業平均)÷2=總平均 

(   +      ) ÷2=     

 
●四年級同學 
(第一學期操行成績+第二學期操行成績+第三學期操行成績+第四學期操行成績+第五學期操行成績+第六學期操
行成績+第七學期操行成績)÷7 
=(七學期操行平均) 
(_________分+_________分+_________分+___________分+_________分+_________分+___________分)÷7               
分……①   

(第一學期學業成績+第二學期學業成績+第三學期學業成績+第四學期學業成績+第五學期學業成績+第六學期學
業成績+第七學期學業成績)÷7 
=(七學期學業平均) 
(_________分+_________分+_________分+_________分+___________分+_________分+___________分)÷7               
分……② 

(+)÷2=(操行平均+學業平均)÷2=總平均 

(   +      ) ÷2=     



﹙附件二﹚ 

實習報告格式 

1.請一律用 Word/ A4 格式打字。 

2.封面請用系方規定格式，不可另行創新。 

3.請照系方規定實習報告大綱之順序方式寫。 

4.字型為標楷體，字型大小為 14。 

5.行距為最小行高，18 點數（建議：左邊縮排 0.21cm，右邊縮排 0.05cm）。 

6.一行 30字，一頁至少 20行，至少 10 頁，並加頁碼。 

例如：  

實習報告大綱 

一、前言： 

（一）實習時間：自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 

（二）實習地點 
   例: 銘傳大學華語訓練中心 

      333 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 5號 
      TEL：03-3507001 轉 3257 
      單位主管：＊＊＊  

（三）實習動機（選擇實習地點的因素等） 

 

二、本文 

（一）實習單位簡介 (500 字) 

      如：文化、組織、部門、 

      形象等。 

（二）作業流程（實習單位作業流程概述）及工作內容（詳述本身工作內容。

如：工作準備、服務流程等。）(500 字) 

（三）文化體驗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實習心得(1500字) 

（二）建議事項(500 字) 

      如：對實習單位、未來實習同學的心態、本系實習制度等建議。 

四、附件 

    工作服勤照片 20張以上，或數位錄影約 20分鐘。照片及影片內容包含以

下四項：（一）學校風光、（二）教學情境、（三）日常生活與文化體驗（飲食、

居住、日常習慣、交通、出遊等）、（四）紀念合照。上述的照片及影片另需為

原始檔案，並燒錄於一片光碟中。  
 


